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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０年第７号　　　　　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委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政府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０版），现予以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１９年第１０号公告

同时废止。

目录清单将根据经营服务性收费改革进程实施动态调整。

附件：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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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０〕１４４１号　　　　　二二年九二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２０２０〕１００号）和《关于印发＜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

２０２０
"

１０１

号），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华北等五个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区域电网第二监管周期（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

日）两部制输电价格水平详见附件。其中，电量电价随区域电网实际交易结算电量收取；容量电价

随各省级电网终端销售电量（含市场化交易电量）收取；京津唐电网范围内，位于北京、天津、河北

境内的电厂参与京津唐地区交易电量不纳入华北电网电量电费计收范围。

二、积极推进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通过区域电网共用网络参与跨省跨区电力交易的用

户，其购电价格应包括区域电网电量电价及损耗。区域电网容量电价作为上级电网分摊费用通过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回收，不再向市场交易用户额外收取。

三、相关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执行到位。

执行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委（价格司）。

四、电网企业要组织对２０２０年区域电网输电价格执行情况进行清算，对于已开展的跨省电力

直接交易，区域电网电量电价降低部分，电网企业按照交易合同约定返还，交易合同未有明确约定

的，全部返还给交易用户。首个监管周期区域电网容量电价在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外的地区，

２０２０年继续按首个监管周期核定的容量电价标准和方式向用户收取。电网企业要做好区域电网

与省级电网的结算工作。

附件：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区域电网输电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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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区域电网输电价格表
单位：元／千瓦时

区域 电量电价 容量电价

单位 水平

华北 ０．００７１

北京 ０．０１７５

天津 ０．０１２９

冀北 ０．００４８

河北 ０．００３５

山西 ０．００１１

山东 ０．００１８

华东 ０．００９５

上海 ０．００７２

江苏 ０．００３４

浙江 ０．００４６

安徽 ０．００３９

福建 ０．００２３

华中 ０．０１００

湖北 ０．００１５

湖南 ０．０００７

河南 ０．０００９

江西 ０．０００６

四川 ０．０００４

重庆 ０．００１９

东北 ０．００８７

辽宁 ０．００３１

吉林 ０．００３４

黑龙江 ０．００３１

蒙东 ０．００４１

西北 ０．０２００

陕西 ０．００１２

甘肃 ０．００２９

青海 ０．００１７

宁夏 ０．００１５

新疆 ０．０００９

注：表中电价含增值税，电量电价不含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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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０〕１５０８号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２０２０〕１０１号），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含增值税、线损、交叉补贴和区域电网容量电费，下同）具体见附

件。

二、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用电价格包括市场交

易上网电价、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市场交易上网电价由用户或市场化

售电主体与发电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电网企业按照本文件核定的标准收取输配电价。未参

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执行政府规定的销售电价。

三、请各地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平稳执行到位，持续密切监测电网企

业运行情况，执行中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我委（价格司）。各地应抓紧制定出台销售电价，并报我

委备案，有关事宜另行通知。

四、请电网企业按照相关要求，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收入、输配售电量、负荷、用户报装

容量、线损率、投资计划完成进度等与输配电价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归集，按时报送我委和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

五、考虑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年初以来实施了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

２０２０年继续执行现行输配电价，本通知所附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省级电网输配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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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
１０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工商业及
其他用电

单一制 ０．２７３４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２８８

两部制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３５５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６６８ ３３ ２２

注：１．表中各电价含增值税、线损、交叉补贴及区域电网容量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用户的输配电价水平执行上表价格，并按规定标准另行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其他

用户继续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３．５００千伏“网对网”外送电省外购电用户承担的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不超过０．０６元（含税、含线损）。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８号　　　　　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近年来，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有关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工

作，基本完成了辖区内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５Ａ、４Ａ级景区门票成本监审或调查、价格评估工

作，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得到完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不断降低。为进一步增强居民

消费意愿，释放旅游消费需求，促进旅游综合消费能级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时落

实好《指导意见》中各项工作任务，现将２０２０年重点工作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重点工作

（一）继续推动景区门票降价。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各地继续开展重点国有景区门票成本监

审或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工作，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景区规模等级差异，区分景区不同

经营管理模式，创新价格管理方式，分类施策推动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归合理区间，降低偏高的门

票价格水平，推行收支信息公开。今年下调景区门票价格应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结合当地实

际，坚持远近结合，既要有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又能保障景区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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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完善门票价格形成机制。２０２０年，以前期降价不到位和３Ａ级及以下国有景区为重

点，原则上实现辖区内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景区门票成本监审或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全覆盖，并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定期评估调整机制，为开展新一轮工作做好准备。

（三）着力规范景区价格行为。从降低旅游者全程费用的角度，加强对景区内垄断性较强的

交通车、缆车、游船等服务价格监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要合理界定成本构成，在成

本监审或调查基础上，降低偏高价格。重点治理“高定价大折扣”现象，降低虚高票价。

（四）切实落实门票价格减免政策。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以及未成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

等，应按规定切实提供门票减免等优待。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按规定对学生等群

体参观予以优惠。

（五）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地在开展工作时要注重政策宣传解读，不断创新宣传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利用好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新手段，做好节假日等重要节点期间的舆情引导工作，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地要统筹指导做好景区

疫情防控和有序开放工作，建立完善预约制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实施临时性优惠政

策前要做好评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二、工作要求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完善景区门票价格机制对提升旅游消

费质量水平、激发旅游消费潜力、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综合评估近年来工作成效，明确下一

步重点任务、时间节点，做好细化分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２０２０年如期实现《指导意见》确定的工

作目标。

各地要实时动态掌握辖区内景区门票监审调查评估结果、配套服务降价、门票减免政策等相

关信息，做好信息更新、审核，及时上报。认真总结近三年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形成

书面材料，于１２月上旬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行业

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６３２号　　　　　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

证监会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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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２１号）要求，现就组织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规范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的目标

围绕行业协会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突出重点、分类规范的原则，通过深

入清理规范，进一步打破服务垄断，坚决取消违法违规收费，提升收费规范性和透明度，降低偏高

收费，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二、清理规范的措施

各部门要组织本行业内协会商会对收取的经营服务性等收费进行梳理，包括收费项目、收费

内容、收费依据、收费主体、收费对象、收费标准、收费金额等。在此基础上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对收费事项进行认真分析，按照以下要求开展清理规范工作。

（一）打破服务垄断。各部门要清理行业内协会商会开展的垄断性和强制性的服务项目，通

过放开准入条件、引入多元化服务主体等方式实现服务价格市场化。对暂时无法破除垄断的，由

行业协会商会按合理合法、补偿成本、略有盈余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并经会员（代表）大会或理

事会投票表决通过。

（二）取消违法违规收费项目。各部门应要求行业内协会商会收取会费的同时，明确所提供

的基本服务项目，对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不得以有偿服务的形式另行收费，不得利用自身的强势

地位强制服务并收费，全面清理取消不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收取的入会费、赞助费、会议

费、培训费、考试费、评比表彰费等收费，并退还违法违规所得。

（三）降低收费标准。对收费标准偏高、盈余较多、使用不透明、企业与社会反映较强的部分

重点领域，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资产评估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业协会商会，各部门

要组织开展成本审核，督促其综合考虑服务成本、会员经营状况、承受能力、行业发展水平等因素

制定收费标准，降低偏高收费。

（四）规范收费行为。各部门应要求行业协会商会按照法律法规关于经营者义务的相关规定

和自愿有偿服务的原则，在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有偿服务活动，规范相关收费行为，按照公平、

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公允确定并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三、清理规范的组织实施

（一）提高对清理规范工作的认识。此次清理规范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地方、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工作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的重要意义，结合实际和自身职

责，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清理规范措施务求取得实

效。

（二）集中公示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各部门要在清理规范的基础上，指导制定完善行业内协

会商会服务规范，细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并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于１１月３０日前在“信用中

国”网站对清理规范后的收费情况进行公示，增加政策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未经公示的收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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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律不得收取。

（三）及时报送清理规范情况。各地方、各部门要全面总结评估此次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清理

规范情况，将打破服务垄断、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合计减负金额等情况梳理总结，形成书

面材料（附光盘）于１１月３０日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四）开展随机抽查复核。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对各部门报送的清理规范情况进行汇总梳理，

结合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公示情况，会同相关部门针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选择部分行业协会商会进

行抽查复核，深入了解实际收费情况。对抽查复核中发现的问题，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明确处理

原则，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切实规范收费行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补发、换发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５１６号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国家移民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措施的部署要求，规

范出入境证照收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

或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港澳居民在内地办理来往内地通行证补发、换发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港澳居民在内地办理来往内地通行证补发、换发收费标准为成人每人３５０元，证件有效期

１０年；儿童每人２３０元，证件有效期５年。

二、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

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上述规定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起执行，每年将根据汇率变化情况，评估调整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０４４号　　　　　二二年七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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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对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大气污染防治以及改善人民生活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部分地区天然气供气环节过多、加价水平过高、收费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仍

然存在。为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梳理供气环节减少供气层级。各地要组织力量、集中对本辖区天然气供气环节及各

环节价格进行梳理，厘清天然气购进价格、省内管道运输价格、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合理规划建

设省内天然气管道，减少供气层级，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的区域，不得强制增设供气环节

进行收费；通过多条省内管道层层转售的，要尽快合并清理规范，压缩供气环节；对没有实质性管

网投入的“背靠背”分输站或不需要提供输配服务的省内管道，要尽快取消。

二、合理制定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城镇燃气配气价格。天然气输配价格按照“准许成本 ＋合

理收益”原则核定。省内管道运输价格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天然气管道运

输价格管理办法制定管道运输价格，尚未制定管道运输价格的，要于２０２０年底前制定并对外公

布；已制定价格的，要根据市场形势和运输气量变化，适时校核调整；对新投产管道，要及时制定价

格；严禁管道运输企业自行制定管输价格或擅自收费。各地要根据《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

导意见》制定配气价格管理办法并核定独立的配气价格，准许收益率按不超过７％确定，地方可结

合实际适当降低。鼓励各地探索建立管输企业与用户利益共享的激励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经营效

率，进一步降低成本。

三、严格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成本监审是制定天然气输配价格的重要程序。各地要严格按照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格对天然气输配企业的有效资产、准许成本等进行

监审。有效资产根据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认定的符合规划的线路、输气设备以及其他与

输气业务相关的资产核定。未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建设的管道资产，政府无偿投

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从天然气输配企业分离出去的辅业、多种经营资产

等，不纳入有效资产核定范围，不得计提折旧。准许成本的核定应当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和合理性

原则，凡与输配气业务无关的成本均应剔除。

四、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

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

序。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跨行政区域的天然气管网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要报告上级有关部门。

逐步推行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是降低用气成本、促进天然气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各地

要高度重视，接到本通知后，迅速部署，精心组织，尽快落实相关要求，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

格、城镇燃气配气价格，取消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用户用气负担。有关落实情况、降价减负具体

成效，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和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

正当竞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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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贯彻国家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６９号　　　　　二二年七月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光伏发电行业合理投资，推动光伏发电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现

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１１

号）转发你们，结合我省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有关规定，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请

一并贯彻执行。

一、对集中式光伏发电继续制定指导价

我省为光伏发电ＩＩ类资源区，综合考虑２０１９年市场化竞价情况、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我

省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按四川省燃煤发电基准价每千瓦时０．

４０１２元执行。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则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不得超过上述指导

价。

二、降低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

纳入２０２０年财政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０５元；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按我省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每千瓦时０．４０１２元执行。能源主管部门统一实行市场竞争方式配

置的所有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每千瓦时０．４０１２元，且补贴标准不得

超过每千瓦时０．０５元。

三、降低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

纳入２０２０年财政补贴规模的户用分布式光伏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０８元。

四、村级光伏扶贫电站上网电价

符合国家光伏扶贫项目相关管理规定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含联村电站）的上网电价保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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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仍按照每千瓦时０．７５元执行。

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起执行。有关丰水期市场化交易的安排另文明确。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新增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３７５号　　　　　二二年七月八日

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和取消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

的复函》（财税〔２０１９〕５８号）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新增职业资格考试是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置或经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批准，相关考试收费项目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新增设立并按照行政事业性收

费管理的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

二、新增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除实践操作科目外）：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考试单位组织

实施的考试，考务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

的通知》规定，以中央考试单位正式文件公布的标准执行。考试费在中央收取的考务费基础上，按

每人每科不超过５０元的标准加收；省级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的相同类别不同等级的职业资格

考试，考试收费按不超过中央同类别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原则，由省级考试单位自行确定。

实践操作和面试等需消耗材料或聘请专业面试考官的考试，由考试单位报请省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按成本补偿原则并考虑考生承受能力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批准新增设立的职业资格考试，尚未制定收费标准的，按上述

规定执行；已制定收费标准的，仍按原规定执行。新增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由考试单位以正式

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布，同时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四、新增职业资格考试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除按规定上缴中央外，其余全部缴入地

方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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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费单位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严

格按有关规定实行收费信息公示制度，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市场监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６部门关于印发

《四川省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４０１号　　　　　二二年七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完

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１号），现将《四川省

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

四川省完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完

善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收费机制有关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１号），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按照国家有关“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

格机制”工作部署，紧密结合省委省政府“建设美丽四川”、“四川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

进方案”等工作要求，有效利用价格杠杆加强和改善水污染防治，激发市场活力，打好碧水保卫战，

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形成共抓大保护的良好局面，推动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

二、工作目标

５１



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完善污水处理成本分担机制、激励

约束机制和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健全覆盖所有城镇、适应水污染防治

和绿色发展要求的污水处理收费长效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严格开展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责任主体：各级发展改革委，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主管部门配合）

污水处理成本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污泥无害化处置成本。各地要依照《政府制定价

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８号）规定，按照长江水污染防治目标要求，统筹考虑污

水排放标准提升和污泥无害化处置等成本合理增加因素，及时严格开展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

污水处理成本监审严格遵循成本监审程序、技术规范和成本监审办法有关标准，通过准确厘清成

本构成、科学核定固定资产、合理把握费用核定，真实客观反映企业污水处理成本，为科学制定和

调整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提供依据，为污水处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省成本调查监审局加强监审工作部署和统筹指导，组织开展全省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工作

培训。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１年６月底前，各地市应全面完成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工

作，并将结果上报省发展改革委（成本局）。同时，为做好污水处理费定期调整工作，原则上每两

年开展一次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

（二）健全污水处理费调整机制。（责任主体：各级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主管部门配合）

根据成本监审调查情况，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地方财力、社会承

受能力基础上，合理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并建立完善污水处理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对于污水

处理费标准尚未完全反映并覆盖污水处理和运行成本的城市（含县级市），应尽快将污水处理费

标准调整至补偿成本的水平，一步到位有困难的要制定分布调整方案，将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周

期缩短至一年，确保２０２２年底前所有城市（含县级市）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到位。２０２３年底前县

城及建制镇污水处理费标准均应调整至补偿成本的水平，形成促进污水处理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的价格机制。已建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鼓励探索建立农户付费制度。

（三）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力度。（责任主体：各级财政部门、发展改革委、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共同负责，税务部门配合）

全面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所有城市、县城、建制镇均应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并按《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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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４〕１５１号）规定开征污水处理费。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未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县城和建制镇，

应于２０２０年底前开征。要重点加强对自备水源用户管理，实行装表计量，征收类别及标准参照当

地城镇供水价格分类执行，同时按照《四川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规定，做好使用自备水源

的用户污水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相关工作。划转过程中，要同步开展摸底工作，厘清全省自

备水源用户污水处理费征收基础条件和征管现状，自备水源用户计量设施安装和在线监测情况，

确保污水处理费应收尽收。

污水处理收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应按规

定专款专用，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等，不能挪作他用。

（四）推行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责任主体：各级发展改革委，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

门配合）

鼓励各地探索开展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根据企业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如化学

需氧量、酸碱度、悬浮物、总磷、氮类）、浓度等指标，分类分档制定差别化收费标准，促进企业污水

预处理和污染物减排。工业园区和重点排污企业要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浓度低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排污许可证要求的用户，可合理设定系数降低污水处理费标准；对

超量超标准排放的用户，实行递增阶梯收费制度，沱江、岷江中游及三州等生态环境敏感流域地区

及污染排放超负荷地区应设定较高递增系数，强化污染物排放源头控制。对于实行差别化收费政

策的地区，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排水水质抽检方式、频次、递增递减系数以及差别化收费起止

时限。

（五）创新污水处理服务费形成机制。（责任主体：各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发展改革委配合）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污水处理服务费水平。鼓励将城乡不同区域、

不同规模、不同盈利水平的项目打包，与污水服务单位签订合同，以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污

水处理总量、处理水质、污染物削减量、经营期限等为参数约定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服务项目和

质量等内容，发挥规模经济和集约效应，促进污水处理全覆盖和城乡污水处理产业均衡发展。各

地可结合地方财力情况，探索建立与服务绩效评估结果挂钩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奖惩机制。各地在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位前，对征收的污水处理费确不能保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的，应按规定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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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降低污水处理企业负担。（责任主体：各级发展改革委、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

按照各自职能共同负责）

对长江沿线污水处理厂免收电价容（需）量费，污水处理厂可根据实际用电情况自愿选择执

行峰谷分时电价或平段电价。支持污水处理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鼓励污水处理企业综合

利用场地空间，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各地在确定投资污水处理设

施新（扩）建项目或提标改造时，应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选择污水处理工艺，避免盲目提高标准或

过度超前建设，特别是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更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确定处理工艺、建设规模和排

放标准。

（七）促进污水收集效率提升。（责任主体：各级发展改革委、财政、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

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共同负责）

各地要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完善，加强市县与建制镇的污水集中收集管网建设，同时支

持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纳入市、县污水处理设施ＰＰＰ项目包并同步实施，全面提升城镇污水收集

处理水平。各地征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应向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倾斜。鼓励各地积极

探索“厂、网、河”以及“供、排、净、治”一体化运营方式。大力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

式，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有条件的地级市要全面推广“全域统筹规划、市州统一打包、投建运营一

体、收集处理一体、政府购买服务”治理模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和运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

污水收集管网运行效率。

四、保障措施

（一）压实地方责任，明确部门职责。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好长江经济带污水治理

工作的主体责任，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落实具体工作举措，明确各项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责

任到人，确保任务落地见效。各级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要加强衔

接，做好政策联动和信息沟通，形成工作合力。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污水处理成本监审调查，制定和

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财政部门负责牵头制定和完善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政策，落实污水处理服

务费资金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使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县城及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及市政管网建设，完善运营机制以及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监督，负责污水处理费

具体征收管理工作和完善污水处理服务费形成机制；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质监测，更新企业环境

信用等级信息；水利部门负责自备水源管理，配合做好自备水源污水处理费征收、污水排放差别化

收费工作，加强节约用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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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督。各地应加强污水处理收费资金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并及时

向社会公开污水处理费收取、使用情况，以及重点排污企业污水排放情况。加强对污水处理企业

的监管，督促污水处理企业公开污水处理量、污染物削减情况、污泥去向、出水主要指标和企业运

营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保证出水水质和污泥处置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相关部门要

强化溯源追查和执法，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三）保障困难群众利益。妥善处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与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基本生活的

关系，兜住民生底线。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对困难家庭不提高或少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在提

高收费标准时，通过相关救助和保障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四）做好宣传引导。切实做好污水处理收费工作的宣传引导工作，将宣传工作与政策制定

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积极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向社会解读污水处理费征收和调整对促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的重要性，提高公众接受度与参与度，强化“排污要付费，多排

污多付费”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逐步提升居民节约用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付费意识，形

成齐抓共管大保护局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４２２号　　　　　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

渡难关，我省出台了《关于落实国家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有关工作的

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７３号）等一系列电价政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终端用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

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８〕１４９１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情况，现将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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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综合体、产

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经营者，以下称“转供电主体”）转供的行为。

一、转供电主体应为终端用户安装合格的用电计量装置。包括转供电主体经营办公、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停车场等用电。

（一）安装具备分时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终端用户，按照用电类别、接入电压等级和各时段用电

量，执行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所在供区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含税，下同）。

（二）未安装具备分时计量功能电能表的终端用户，按照转供电主体与电网企业当月结算平

均电价并考虑损耗计算到户电价。

终端用户到户电价＝电网企业向转供电主体开具电费发票中的税价合计电费总额 ÷电网企

业向转供电主体开具电费发票中的对应用电量÷（１－线损率），线损率据实计算，最高不超过６％

（全省平均线损率）。

终端用户电费＝终端用户到户电价×终端用户用电量。

二、转供电主体对采用“先购电、后用电”方式的终端用户预收电费时，预购电价格最高不得

超过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所在供区目录销售电价（相应电价类别和电压等级平水期平段）的１．２５

倍，且应定期清算退补电费差额，退补周期最长不得超过６个月。

三、转供电主体应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所在供区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电网企业应及

时出具电费结算收费凭证。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抄表计费时间，应与电网企业向转供电主体抄

表计费时间一致。抄表日后１５日内，转供电主体应将相关信息（电网企业电费结算收费凭证复印

件、终端用户电费计算方式和结果等）主动向全体终端用户公示，接受监督和有关部门检查。

四、转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收取的电费中不得加收其他任何费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应按照《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规定收取，一

律不得以用电服务费、电力服务费等任何涉电名义向终端用户分摊收取。涉及转供电的物业合同

未约定或者约定与该政策不一致的，按该政策执行。

五、各电网企业对自愿移交且具备“一户一表”改造条件的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

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转供电主体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施“一户一表”改造。电网企业

因一户一表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等，纳入输配电成本并适时疏导。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其他地方电网参照执

行。国家有新规定的，我委另行发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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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发布四川省省级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０７号　　　　　二二年九月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提高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政策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５号）要求，结合《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８年版）》，现将四川省省级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省本级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自动纳入本

目录清单；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项目，自动退出本目录清单；依据法律、行政

法规或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修订收费文件的，按照修订后的文件执行。省发展改革委将对目录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目录清单相关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二、凡未纳入中央和地方收费目录清单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

调节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要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四级收费目录清单体系的

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５６号）规定，按照本通知要求抓好落实，并指导扩权县（市、区）发展改

革部门建立同级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目录清单，并在同级政府网站或发展改革部门网站上公布。

附件：四川省省级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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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３９号　　　　　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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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６７３０ ７０３０ ５．２０ ６８３０ ７１３０ ５．２８ ６９３０ ７２３０ ５．３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１５２ ７４５２ ５．６１ ７２５２ ７５５２ ５．６８ ７３５２ ７６５２ ５．７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５７４ ７８７４ ５．９９ ７６７４ ７９７４ ６．０７ ７７７４ ８０７４ ６．１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５８２０ ６１２０ ５．１８ ５９２０ ６２２０ ５．２６ ６０２０ ６３２０ ５．３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１８７ ６４８７ ５．４９ ６２８７ ６５８７ ５．５７ ６３８７ ６６８７ ５．６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

关于推进２０２０年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８３号　　　　　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

关发电企业：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四川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８〕２６号）精神，进一步深

化电力市场建设，推进我省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按照《四川省２０２０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

体方案》（川经信电力〔２０２０〕２３号）具体安排，２０２０年四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上网电量继续

参与市场化交易，并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２０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

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岷江水电和明星电力，下同）除分布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

８２



外的风电、光伏上网电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每月通过四川电力交易平台采取挂牌方式，按丰

水期中长期外送电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水平代居民用户优先采购。

二、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量按上述原则结算后，低于我省公用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形成的价格空间，用于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结算时，对按政府相关文

件要求参与直接交易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其直接交易电价高于风电、光伏发电参与居民电能

替代市场化交易结算价格的部分，应从其上网电费中扣除，一并形成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

政策的电价空间。

三、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结算，并按要

求向有关部门报送执行情况。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５９２号　　　　　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

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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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１７０ ８４７０ ６．２７ ８２７０ ８５７０ ６．３４ ８３７０ ８６７０ ６．４２

８９＃汽油（国Ⅵ） ６６５０ ６９５０ ５．１４ ６７５０ ７０５０ ５．２２ ６８５０ ７１５０ ５．２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０６７ ７３６７ ５．５４ ７１６７ ７４６７ ５．６２ ７２６７ ７５６７ ５．６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４８４ ７７８４ ５．９２ ７５８４ ７８８４ ６．００ ７６８４ ７９８４ ６．０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５７４０ ６０４０ ５．１１ ５８４０ ６１４０ ５．１９ ５９４０ ６２４０ ５．２８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１０２ ６４０２ ５．４２ ６２０２ ６５０２ ５．５０ ６３０２ ６６０２ ５．５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

外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０７号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悉。根据近年国家和我省相关规定，以及收费标准执行５年来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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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同意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学历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开放教育

１．报名考试费：５８元／人。

２．学费：本科６０－８５元／学分；专科５０－７５元／学分。

３．课程考试费：３５－４０元／科。

（二）脱产、业余、函授的本、专科学生学费，按照四川省高等院校学分制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执

行。

（三）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住宿费。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定价目

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９９号）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授权市人民政府制

定。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标准执行。

（四）本专科住宿费。按照四川省公办高校住宿费相关规定执行。

二、考试费、学费、住宿费均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各执收单位应在本单位网站、招生简章及收费

场所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举报电话等相关内容，并严格按照

本通知规定实施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并自觉接受发展改

革、财政、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

三、执收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属于本校的收费收入纳入财政

专户管理，收支全额编入部门综合预算管理。

四、广播电视大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教育收费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１４号　　　　　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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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６８００ ７１００ ５．２６ ６９００ ７２００ ５．３３ ７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５．４０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２２６ ７５２６ ５．６６ ７３２６ ７６２６ ５．７４ ７４２６ ７７２６ ５．８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６５２ ７９５２ ６．０５ ７７５２ ８０５２ ６．１３ ７８５２ ８１５２ ６．２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５８８５ ６１８５ ５．２３ ５９８５ ６２８５ ５．３２ ６０８５ ６３８５ ５．４０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２５６ ６５５６ ５．５５ ６３５６ ６６５６ ５．６３ ６４５６ ６７５６ ５．７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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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四川电网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２９号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有关电力用户：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２０２０〕１５０８号）要求，现将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电网”）供区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输配

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电网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供区范围基础上，新增国网盐源县供电公司、国网富顺县供电

公司、国网布拖县供电公司、国网茂州供电公司和国网若尔盖县供电公司５家，减少四川金峨供电

有限公司１家。

二、四川电网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输配电价标准见附件１。结合国家清理完善电价政策相关要求和

四川电网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安排，取消存量电量、富余电量输配电价政策，藏区留存电

量、弃水电量等其他市场化交易输配电价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四川电网５００千伏外送电量送出

省输电价格按６分／千瓦时标准执行。

三、四川电网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目录销售电价标准见附件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调整按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行。四川电网遂宁市、富顺县供区目录销售电价调整按本通知目录销售电价

表的用电类别和标准执行；盐源县、沐川县现行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大工业用电”调整按本通知目

录销售电价表的“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两部制电价标准执行；其余未同价供区但“一般工商业及其

他用电”类别已同价的，电价标准同步调整，具体地区和用电类别详见附件３。

四、实现与本通知目录销售电价同价的各类用电，丰枯峰谷浮动电价政策统一按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出台的现行有关政策执行；其他各类未同价用电，销售电价水平和构成、丰枯峰谷浮动电价

政策暂维持不变。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并入四川电网的新“改制”供电公司，功率因数调整、高可靠性供

电收费、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工业企业阶梯电价、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统一

按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出台的现行有关政策执行，已出台农网维护费征收标准的维持现状，未出台

的统一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规范四川省农网维护费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６９号）规定的农网维护费政策和省级电网标准执行。

五、四川电网供区内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已实现与本通知标准同价且完成“一户一表”改造的，

统一执行四川电网供区居民生活用电低谷时段（２３：００至次日７：００）电价政策。对四川电网、省属

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供区内已执行本通知居民阶梯电价标准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继续实

行丰水期（６—１０月）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即对月用电量１８１—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

价下调０．１５元／千瓦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调０．２０元／千瓦时。上述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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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电电价政策的资金来源，除去本轮输配电价降价空间已疏导部分外，在丰水期通过新能源参

与市场化交易、非市场化水电电量分摊等方式筹集。

六、将四川电网对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的分类趸售电价调整为单一制综合趸售电价（不含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根据不同电压等级分别按１—１０千伏０．３６５７元／千瓦时、３５—１１０千伏０．

３６０７元／千瓦时、１１０千伏及以上０．３４５７元／千瓦时标准执行。趸售电量不再执行峰谷浮动电价

政策，部分趸售电量（以２０１９年各趸售用户实际趸售电量中工商业电量占比确定）继续执行丰枯

浮动电价政策。四川电网不再随趸售电量代征代缴各类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由趸售用户按规定向

终端电力用户代征收后，向政府相关部门缴纳。对我委已疏导的资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青川电

力有限公司、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岳池爱众电力有限公司居民生活用电同价资金，

四川电网继续按现行规定在趸售电费中作相应扣减。四川电网内部不同核算单位之间开展的电

能量交易属内部调剂关系，其结算标准自行确定，不再执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趸售电价、余电上

网等电价政策。

七、四川电网供区内未全面实现各类用电与本通知公布标准同价地区，要力争２０２２年底前全

面实现“同网同价”，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应抓紧编制同价方案并报我委备案后实施；其中阿坝州、

凉山州、雅安市等低价区可立足地方实际分步实施，先行推动本市（州）内实现“一张目录销售电

价表”。

八、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市场化。参与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用电价格包括市场交

易电价、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辅助服务市场建立前辅助服务费用按有关

部门现行规定执行。市场交易电价按照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相关政策规定，由用户或市场化售电主

体与发电企业通过自愿协商、市场竞价等市场化方式自主确定，四川电网按照规定收取输配电价。

未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用户，执行政府规定的目录销售电价。自２０２１年起会同省级相关部门

研究确定四川电网输配电价监管周期内统调统分电厂基准优先购电均价。

九、四川电网要按照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相关要求，对各电压等级的资产、费用、负荷、用户

报装容量、线损率、投资计划完成进度，以及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用户分别对应的购电量、输配售电

量、购电成本、售电收入等与输配电价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统计归集，于每年５月底前以正式文件

报送我委。

十、本通知公布的电价政策和标准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２０２０年初以来实施的国家阶

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我省对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中小企业实施临时电费补贴政策执

行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十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舆情监测、宣传解释等工作，

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要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转供电环节电价秩序整治工

作，督促各转供电主体切实将降价政策红利及时全额传导至终端用户。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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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３．四川电网未同价供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电价调整表

附件１

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
１０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工商业及
其他用电

单一制 ０．２７３４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２８８

两部制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３５５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６６８ ３３ ２２

注：１．表中各电价含增值税、线损、交叉补贴及区域电网容量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用户的输配电价水平执行上表价格，并按规定标准另行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其他
用户继续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

　 ３．５００千伏“网对网”外送电省外购电用户承担的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０．０６元（含税、含线损）。
附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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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
生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１．７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
网还贷资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原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基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价格基础上降低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
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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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四川电网未同价供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电价调整表

单位：元／千瓦时

地区 区（县） 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阿坝州
壤塘县、阿坝县、黑水县、红原县、松潘县、若尔
盖、金川县、理县、马尔康县、小金县、汶川县、九
寨沟县（国网供区）、茂县（国网供区）

攀枝花市 米易县

凉山州 德昌县、盐源县、布拖县、越西县、会理县

雅安市 名山区、雨城区、汉源县

甘孜州
雅江县、稻城县、甘孜县、炉霍县、丹巴县、色达
县、巴塘县、九龙县、康定县、泸定县、白玉县、道
孚县、理塘县、石渠县、得荣县、新龙县、乡城县

凉山州 宁南县

雅安市 芦山县、荥经县

凉山州 会东县

凉山州 雷波县、木里县

一般工商业
及其他用电

商业用电

非居民照明，
商业用电

普、非工业，
商业用电

０．６１５２ ０．６０２２ ０．５８９２

注：上表所列价格均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征收标准仍按各地区规定执行。雅安市汉源县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基建临时用电归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凉山州布拖县、越西县、会理县商业用电、非居民照明、非工

业、普通工业用电归并为“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４０号　　　　　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省卫生健康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１号）制定了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试行期２

年。从试行情况看，该收费政策对加强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管理，规范收费行为起到了积极

作用。结合试行期收支情况和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收

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除免疫规划疫苗以外的其他疫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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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接种单位提供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除收取疫苗费用外，可以收取预防接种服务费。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

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２０２０〕１７号）要求，我省收取的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收费标

准中不再包含储存运输费。

三、我省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参照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１号规定的试行标准执行，即２０

元／剂次（不含储存运输费）。该标准包含预检、接种、耗材（含注射器、酒精、无菌干棉球或棉签

等）、留观和接种信息服务等费用。疫苗接种单位在提供接种服务时，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四、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做好收费公

示工作，在门户网站、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价格监督

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收入全额上缴

地方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五、省卫生健康委应切实加强非免疫规划疫苗收费管理。要建立健全非免疫规划疫苗管理制

度，明确行业系统内部管理职责和程序，完善期间成本资料，减少非必要成本支出，整合现有资源

降低接种服务成本。同时，要加强对疫苗接种单位的管理，确保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

开展，有效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六、本通知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

政厅关于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３１号）《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４４０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４３号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

（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７３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７０５０ ７３５０ ５．４４ ７１５０ ７４５０ ５．５１ ７２５０ ７５５０ ５．５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４９１ ７７９１ ５．８６ ７５９１ ７８９１ ５．９４ ７６９１ ７９９１ ６．０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７９３２ ８２３２ ６．２６ ８０３２ ８３３２ ６．３４ ８１３２ ８４３２ ６．４２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１２５ ６４２５ ５．４４ ６２２５ ６５２５ ５．５２ ６３２５ ６６２５ ５．６０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５１０ ６８１０ ５．７６ ６６１０ ６９１０ ５．８５ ６７１０ ７０１０ ５．９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

第二监管周期电价政策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８４号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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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

近期，我委印发《关于四川电网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２０２０〕６２９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四川电网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销售电价相关政

策。为做好政策衔接，结合各方反映情况，现将执行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价格调整范围，不含现行居民合表用电价格仍低于本次调整

后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供区，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用电暂按原电价政策标准执行。

二、《通知》中明确的四川电网对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趸售电量中继续执行丰枯浮动电价

政策的电量，以各趸售用户２０１９年实际结算的趸售电量中工商业电量占比确定，其中省属地方电

网各结算主体工商业电量占比详见附件１，省水电集团德格格萨尔电力公司趸售电价暂按原政策

规定执行，其综合趸售电价执行标准及丰枯浮动电量比例另行明确，其他地方电网执行丰枯浮动

工商业电量占比由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组织四川电网和地方电网审核确定后，报省发展改革委

备案。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电价已疏导资金，四川电网在与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结算趸售

电费时继续按现行规定方式落实。

三、《通知》附件２中原贫困县指原省定贫困县、原国家级贫困县指原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县及

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详见附件２），原参照上述地区农业排灌用电政策实际执行的

县（市、区）暂继续按原有政策执行；附件３未同价供区中汶川地震重灾区范围内的对应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中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

分／千瓦时。

四、对我省川府发〔２０１８〕２６号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１８号文件中提出的部分重点产业预期

到户电价水平，应坚持“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市场化原

则，按照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市场化工作要求，其用户到户价格由发用双方通过市场化交易形成

的交易电价、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同时应精心组织市场化交易，充

分发挥我省丰富的市场化交易政策的作用，以实现预期目标。鼓励积极探索推进交易电价与用电

企业产品市场价格联动机制。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电价政策规定，并落实

好地方职权。

五、四川电网第二监管周期销售电价调整前，已与四川电网同价的省属电网用户，自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日起，参照《通知》附件２中相应用电类别目录销售电价标准执行，原电价构成暂维持不变。

六、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确保电价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

性，切实做好本次电价政策调整工作的落地落实。此前相关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此为准。执

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省属地方电网各结算主体２０１９年趸售工商业电量占比

　　 ２．原贫困县、原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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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省属地方电网各结算主体２０１９年趸售工商业电量占比

结算主体 工商业电量占比

四川能投宜宾市叙州电力有限公司 ３０．５９％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有限公司 ５３．８８％

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 ５１．２２％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２９．５９％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四川能投筠连电力有限公司 ４７．３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公司资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 ４５．０６％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３４％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开江明月电力有限公司 ２９．７７％

四川省平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７２．３１％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限公司 １７．９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６％

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２４．２６％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龙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９７％

华蓥市地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７０％

四川省水电集团江源电力有限公司 ３１．３７％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美姑电力有限公司 ３８．４５％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５３％

附件２

原贫困县、原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原省定贫困县
原国家连片
特困地区县

原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县
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利州区、营山县、蓬安县、
高坪区、前锋区、岳池县、
武胜县、邻水县、华蓥市、
通川区、达川区、开江县、
大竹县、渠县、恩阳区、合
江县、兴文县、筠连县、高
县、珙县、峨边县、金口河
区

北川县、平武县，朝天区、苍溪县、旺苍县、剑阁
县、青川县、昭化区、仪陇县、宣汉县、万源市、通
江县、平昌县、南江县、巴州区、古蔺县、叙永县、
沐川县、屏山县、马边县、美姑县、布拖县、昭觉
县、金阳县、喜德县、越西县、雷波县、普格县、壤
塘县、黑水县、小金县、金川县、若尔盖县、阿坝
县、理县、茂县、松潘县、红原县、马尔康市、汶川
县、九寨沟县、新龙县、色达县、石渠县、理塘县、
雅江县、德格县、甘孜县、炉霍县、得荣县、道孚
县、巴塘县、白玉县、乡城县、稻城县、泸定县、丹
巴县、九龙县、康定县、木里县

阆中市、南部县、嘉陵区、广安
区、甘洛县、盐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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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
丰水期外送电价格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０〕５５０号　　　　　二二年七月八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为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鼓励和加大四川水电外送，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化

改革要求，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６２号）、《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收入使用问题的批复》（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２０６５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电力供需情况，现将２０２０年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格结算等问题通知如下，

请遵照执行。

一、我省２０２０年中长期外送水电价格，采取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挂牌交易的市场化方式

组织实施，电厂自愿参与。为确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继续按２０１９年中长期水

电外送电价结算方式与电厂结算，即上网电价挂牌价减去１．３分／千瓦时后进行结算。上述中长

期外送产生的１．３分／千瓦时价差收入具体安排方案另文明确。

二、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严格执行上述电费结算价格政策，并于１２月底前向我委（价格处）

上报实施结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南交通大学

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继续执行原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０〕８２８号　　　　　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西南交通大学：

你校《关于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收费标准延

期的请示》（西交校计财〔２０２０〕５号）收悉。根据教育部对你校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

办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的批复及教育厅对你校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研究，同意你

校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安全工程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６５０００元／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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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六、此标准从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师范大学

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

继续执行原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０〕８７６号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四川师范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中外合作举办绘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继续执行原学费

标准的请示》收悉。根据教育部对你校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绘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的

批复及教育厅对你校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研究，同意你校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绘画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４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六、此标准从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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